
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举报X2YN202104190027
问题办理情况的报告

州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4月20日，盈江县收到德环督转〔2021〕6号文第十四批交办编号为X2YN202104190027的群众信访举报问题。接件后，盈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委书记陶继清立即率队赴现场开展核实调查处理工作。现将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反映问题
受理编号：X2YN202104190027。投诉人反映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孟盏村委会小团结村村民沙某某在该村寨脚的一块林地和二坤村寨边以开办养殖基地为名从事非法采矿活动，乱挖滥采，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并影响采矿点下游饮用水源和灌溉用水。此外，因其私自布设水泥管而堵塞雨水沟，致使200多米乡村道路和4亩农田被冲毁。
    二、属实情况
（一）投诉人反映的“以开办养殖基地为名从事非法采矿活动，乱挖滥采，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部分属实。
（二）投诉人反映的“影响采矿点下游饮用水源和灌溉用水”问题部分属实。
    （三）投诉人反映的“因其私自布设水泥管而堵塞雨水沟，致使200多米乡村道路和4亩农田被冲毁”问题部分属实。
三、重复情况
经查实，此信访件与2016年中央第一轮环境保护督察举报件、2018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举报件无关联。
四、办理进展情况
（一）现场调查核实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以开办养殖基地为名从事非法采矿活动，乱挖滥采，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
经现场调查核实，确实有2个养殖基地正在建设，分别为小团结养牛场和二坤养猪场，建设单位为盈江县沙山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原名为盈江县孝顺财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沙弄散。其中，养牛场正在建设养殖大棚，养猪场正在平整场地。2个养殖基地目前取得了盈江县农业农村局和盈江县自然资源局设施农用地备案表（盈江县农设备〔2018〕第4号）、云南省林业厅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云（德）林资许准〔2018〕第250号）、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投资备案证（盈发改农经备案立项〔2021〕第48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153312300000003）。
群众举报所称的二坤村寨边（以下简称“地块1”）和该村寨脚的一块林地（以下简称“地块2”）2个地块是该专业合作社种养殖项目建设地，地块1主要用于建盖猪圈，面积5338.1平方米；地块2主要用于建盖牛圈，面积3482.9平方米，2个地块总面积8821平方米。
2019年，该专业合作社委托盈江县芒章乡双河土石经营部平整地块2场地。在项目施工过程中，盈江县自然资源局接群众举报，芒章乡双河土石经营部涉嫌非法采矿（取土）行为。接到举报后，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及时进行核查，并于2019年6月4日对芒章乡双河土石经营部（经营者：郭云助）涉嫌非法采矿行为立案调查。调查终结后，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已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行政处罚，处罚内容为：①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②对采出的矿产品依法予以没收，并处罚款5000元。当事人已履行了行政处罚。
针对此次群众反映的地块1借开办养殖场名义从事非法采矿活动的情况，目前正在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根据现场查看的情况，地块1、地块2均在养殖场项目范围内进行取土，并未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
2.投诉人反映的“影响采矿点下游饮用水源和灌溉用水”问题。
[bookmark: OLE_LINK2]经现场调查核实，二坤村民小组饮用水源位于茶山、小团结村民小组林地内，与二坤养殖基地不属于同一流域未对二坤村民小组饮用水源、农灌造成影响；小团结寨脚养殖基地下游约100米处，有两个取水点，一个为平原镇勐盏村新寨饮用水源、另一个取水点为平原镇思浪小学饮用水源，目前项目建设未对水源点造成影响，但养殖场建成投运后可能会对两个饮用水源点带来隐患。
3.投诉人反映的“因其私自布设水泥管而堵塞雨水沟，致使200多米乡村道路和4亩农田被冲毁”问题。
[bookmark: _GoBack]经现场调查核实，①沙共任、沙弄散二人于2016年初未向平原镇和勐盏村申请的情况下，擅自在原河道上（自然沟）并排设置三排1米管涵搭接公路修建大门。2019年雨水期间，养殖场道口上方300米处老石拱桥（孔径3米）堵塞，大水漫过公路冲向排水沟下方，造成整齐块石单边损坏长度为87米；养殖场道口堵塞沟水漫过公路，顺路冲刷，造成整齐块石全幅损坏，长度为125米。该路段为乡道农村公路，水毁导致二处大面积道路损坏，责任方确认道口堵塞损坏整齐块石路面长度125米；针对造成整齐块石单边损坏长度为87米的问题，经实地核实，此段公路损毁属于自然冲毁。②2020年7月18日、8月18日盈江县普降大雨，导致银洞凹河水暴涨，对河道沿线田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毁和淹没，因被水冲毁或冲刷的田地为茶山小组电站沟头田，共涉及到4户农户、8.1亩田块（董英管户1.5亩、董江约户0.8亩、董崩给户4.8亩、董英科户1亩），其中董英管户田块位于沙某某私自布设水泥管的下游，其余三户位于沙某某私自布设水泥管的上游。因沙某某建设养殖场过程中，私自布设水泥管而堵塞雨水沟，致使农田被冲毁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冲毁面积与群众反映面积存在差异，经测算冲毁面积约为1.5亩左右（董英管户1.5亩）。③沙某某在二坤小组寨子边开办的养殖场基地，不存在因其私自布设水泥管而堵塞雨水沟致使农田被冲毁问题。
（二）整改分类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以开办养殖基地为名从事非法采矿活动，乱挖滥采，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属于立行立改类。
2.投诉人反映的“影响采矿点下游饮用水源和灌溉用水”问题部分属实，属于限期整改类。
3.投诉人反映的“因其私自布设水泥管而堵塞雨水沟，致使200多米乡村道路和4亩农田被冲毁”问题部分属实，属于限期整改类。
（三）问题处理进展情况
未办结。
五、下步工作计划
（一）对二坤村寨边是否存在借建造养殖场名义取土的情况（即地块1），进一步调查落实，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严厉打击非法采矿行为。
[bookmark: OLE_LINK3]（二）将平原镇勐盏村新寨和平原镇思浪小学饮用水源取水点上移至小团结养殖基地以上约300米处，经现场初步踏勘该新水源水量能够满足勐盏村新寨和平原镇思浪小学用水需求。
（三）对养殖场道口堵塞沟水漫过公路，顺路冲刷，造成乡道农村公路整齐块石全幅损坏125米，责令当事人对新增道口立即停止施工，按照国家规定技术标准建设并报批；同时按照国家标准恢复125米公路原状。
（四）对沙某某因私自布设水泥管而堵塞雨水沟，致使被冲毁的董英管户1.5亩农田进行整治修复。

附件：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图片



盈江县人民政府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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